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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

信息我们提供 机会请你把握
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（广电门卫旁边）

15888909099（757577）
87138766 87332168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十里牌厂房出租

东永二线旁，十里牌加油站对面2500平方米

厂房出租。交通便利，水电齐全。联系电话：

13906794812，518085。

厂房出租

西城街道梅岭路一楼厂房出租，厂房面积

2000平方米。另有4间店面出租。联系电

话：13506795215，695125。

厂房出租

花川花城路厂房一楼1090㎡，精装办公室
280㎡（原做电商直播间与办公室），可分租，
可用电200kVA，空地宽敞，装柜方便。联

系：672447，796947，1390589244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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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2179号
被告：麻卫英，女，汉族，1974年1
月 16 日 出 生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2526197101161921，住浙江省永
康市舟山镇外木坦村25号。被告:王
佳讯，男，汉族，1991年 10月 8日出
生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9110083016，住浙江省永
康市舟山镇外木坦村25号：本院受理
原告应菊生、王秋琴、王仙爱、王仙桃与
被告麻卫英、王佳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
纠纷一案，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诉讼
文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公
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判后答疑告
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知、转普通程序裁
定书。原告的诉讼请求:1.判令两被告
在王来亮的遗产范围内归还四原告借
款60000元及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以

6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
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
止）；2.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
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本案由审判
员朱聪于2026年7月7日9时在石柱
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。请准时到庭,逾
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院将依法缺席
裁判。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929号
李君(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龙
域天城15幢3单元301室):本院受理
原告永康市开发区科耐斯模具厂与被
告永康市酷风工贸有限公司、程陈鹰、
李君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，因适用
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
下:一、由被告永康市酷风工贸有限公
司支付原告永康市开发区科耐斯模具
厂模具款36000元，并赔偿利息损失
(自2026年2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
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

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)，款限
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完毕；
二、由被告程陈鹰在未出资180万元范
围内、被告李君在未出资120万元范围
内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由永康市酷风
工贸有限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
承担补充赔偿责任;三、驳回原告永康
市开发区科耐斯模具厂的其他诉讼请
求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
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
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
利息。案件受理费700元，公告费400
元，合计1100元，由被告永康市酷风工
贸有限公司、程陈鹰、李君负担。自公
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
5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
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
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
民法院;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五日内,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
在线提交上诉状。逾期本判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（2026）浙0784民初772号
被告：吴平靖，女，1977年 1月5
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
洪福村上杨148号：原告徐春凤与被告
吴平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。因你去向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6）浙 0784民初 772号民事判决
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由被告吴平靖归还
原告徐春凤借款50000元并赔偿利息
损失(利息损失自2026年1月28日起
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
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
际付款之日止)，款限判决生效后七日
内履行完毕。如果被告吴平靖未按本
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
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
费 1050 元，保全费 1020 元，公告费
400元，合计2470元，由被告吴平靖负
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
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
取则视为送达。


